
通訊事務管理局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處理的投訴 

 

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審理了以下經廣播投訴委員會討論的個案︰ 

 

投訴個案 

 

電視節目「ATV焦點」 

通訊局考慮過廣播投訴委員會的建議後，決定就電視節目「ATV 焦點」的投訴向亞

洲電視有限公司(亞視)發出警告。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個案詳情：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至七日晚上六時四十分至六時四十五分在亞洲電視有

限公司(亞視)本港台和亞洲台播放的電視節目「ATV焦點」
1
 

 

超過 42 000 名公眾人士投訴上述節目，大部分是投訴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播放的一

集。主要投訴事項如下： 

 

對節目表達形式的關注 

(a) 該節目被亞視定為「個人意見節目」，即「由主持人或有時候由個別參與節目人

士發表本身意見的節目」(《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電視節目守則》)

第 9 章 17 段)。然而，該節目沒有提供任何有關節目主持、評論員、撰稿人或製

作團隊的資料。由於節目沒有透露發表意見的人士的身份，觀眾無法知道該人

士與討論中的議題是否有利益衝突； 

 

(b) 由於亞視沒有宣布該節目中發表的意見並不是亞視的意見，觀眾因此覺得該等

意見為亞視的意見。這違反了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守則和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

持牌機構在討論具爭議性議題時應保持中立的原則； 

 

(c) 雖然該節目被亞視定為「個人意見節目」，但它們可被視為新聞或時事節目。該

節目以旁白讀出一篇文稿，配以相關新聞片段，並緊接在主要新聞報道後播放。

該節目並無遵守新聞報道必須恰當地持平的規定； 

 

不準確及偏頗 

(d) 該節目對學民思潮、支持反國民教育示威的人士和泛民團體的指控失實、有誤

導成分和欠缺事實根據； 

 

(e) 該節目中的失實指控，對學民思潮並不公平和帶有偏見； 

 

沒有提供回應機會 

(f) 該節目對學民思潮和泛民團體不公平，因為遭到批評的個人、組織或團體均沒

有被給予機會作回應； 

 

欠缺多方面意見 

(g) 該節目中發表的意見是一面倒的，未能表達多方面的意見； 

 

可能違反選舉條例 

(h) 該節目於 2012 年立法會選舉前數天播出，看來有利於建制團體，為其拉票。這

違反選舉的公平原則； 

                                                       
1 該 節 目 在 不 同 時 間 重 播 ， 包 括 同 日 晚 上 十 時 五 十 五 分 至 十 一 時 和 翌 日 上 午 八

時 四 十 分 至 八 時 四 十 五 分 。  



 

政治或選舉廣告 

(i) 該節目為 2012 年立法會選舉中個別政黨及候選人宣傳的政治廣告，可能違反《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規定；以及 

 

政治議程 

(j) 該節目是根據某政治議程來製作，目的是對觀眾進行洗腦，分化社會和煽動社

會仇恨。 

 

通訊局的調查結果 

通訊局按照既定程序，詳細考慮了投訴個案的細節及亞視的陳述。通訊局考慮了個案

的有關資料，其中包括以下各點： 

 

有關節目詳情 

(a) 該五集節目在開始時有宣布「本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之

意見，敬請留意」，可被辨識為「個人意見節目」； 

 

(b) 在該五集節目中，旁白不單止評論香港近期發生的重要事件，例如反國民教育

示威、隨即舉行的 2012 年立法會選舉，並論及該節目已播出的集數被投訴的事

宜。畫面則顯示相關的新聞片段，並配合一些固定畫面；  

 

(c)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和四日的兩集沒有提供有關節目主持及評論員或內容撰稿

人的資料。在二零一二年九月五、六和七日的集數中，節目開始時顯示了撰稿

人的筆名(「撰文：唐文」)及有關集數的標題；以及 

 

(d) 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播出的一集起，每集結束時都顯示一個固定畫面，載有

以下標題:要重溫或對節目有任何意見可上亞視網站 www.hkatv.com《ATV 焦點》

節目討論區表述。該五集節目沒有片尾鳴謝字幕或關於製作團隊的資料。 

 

《電視節目守則》中的相關條文 

《電視節目守則》的相關條文為： 

(a) 第9章1A段－持牌人必須盡一切合理努力，確保新聞、時事節目及「個人意見節

目」的事實資料準確無誤； 

 

(b) 第9章17(a)段－節目開始時，須清楚說明「個人意見 節目」的性質。該類節目是

指由主持人或有時候由個別參與節目人士就有關香港公共政策或備受香港公眾

關注而又具爭議的事項發表本身意見的節目； 

 

(c) 第9章17(b)段－必須尊重事實，任何個人意見不應以 虛假證據為依據； 



 

(d) 第 9 章 17(c)段－節目應提供適當機會，以便其他人 可以回應；以及 

 

(e)  第 9 章 17(d)段－持牌人應注意，任何以系列形式播出的「個人意見節目」，皆有

需要盡量讓多方面意見得以表達。 

 

通訊局考慮了個案的相關資料後，認為： 

 

 仿似社論的節目可否被視為「個人意見節目」 

(a) 就有關議題發表意見的「人士」並沒有在該五集節目中出現。該五集節目播出

時的節目名稱為「ATV 焦點」，採用了電視台的名稱。該五集節目均由旁白說出

意見，沒有關於製作團隊的資料，由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起播出的集數也只顯

示了撰稿人的筆名。觀眾因此強烈覺得該五集節目等同發表亞視立場的電視台

評論。然而，亞視並無宣布該五集節目是代表亞視意見的電視台評論。公眾對

亞視以上述形式播放類似電視台評論的節目表示極度關注。 

 

(b) 通訊局注意到《電視節目守則》並沒有明文禁止持牌機構在其「個人意見節目」

中表達本身意見，亦没有就「個人意見節目」的形式及表達手法作出規限。通

訊局亦知悉該五集節目載有個別人士就議題發表的意見。雖然這個別人士沒有

具名，但仍與《電視節目守則》第 9 章 17 段有關「個人意見節目」的定義相符。

而且，每一集的節目亦有按上述守則同一章 17 段(a)的規定，清楚宣布為「個人

意見節目」。考慮到以上所有因素，通訊局認為該五集節目可勉強被視為「個人

意見節目」，因而不受適用於新聞及時事節目的恰當持平的條文所規管； 

 

節目主持的利益衝突 

(c) 該五集節目並無主持人，因此須向觀眾披露節目主持人可能存在的利益衝突的

規定不適用於該節目； 

 

失實或誤導的資料 

(d) 大部分被投訴人指為錯誤的言論可視為撰稿人對有關議題的觀點和推測。但二

零一二年九月五日
2
和九月六日

3
播出的兩集中兩處不符事實的資料則除外。通訊

局認為這些錯誤的事實資料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第 9 章 1A段； 

 

                                                       
2 九月五日的一集中「蔡元培當然也反過政府。當他不滿政府時，其(蔡元培)抗議的辦法不是『你不

撤回我就死給你看』的絕食，而是辭職」的語句有誤，因為有據可查，蔡先生在一九三七年為促請

蔣介石先生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而絕食了三天。 
 
3 九月六日的一集把伏爾泰(Voltaire)的照片與引述語「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

利。」並列在一起，可能誤導觀眾以為這是伏爾泰的說話。該引述實出自伊芙琳·比阿特麗斯·霍爾 (Evelyn 
Beatrice Hall)。 



 節目須持平 

(e) 由於該節目標示為「個人意見節目」，而通訊局亦勉強接受它屬於這類節目，故

此節目不受適用於新聞及時事節目的恰當持平的條文所規管。「個人意見節目」

出現偏頗意見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該等意見並非以虛假證據為依據。儘管在上

文(d)項提及的兩處失實資料似乎並無對所表達的意見有重大影響，但該等失實

或有誤導成分的內容仍然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第 9 章 17(b)段； 

 

(f) 有關公平方面，除了點名批評學民思潮外，該五集節目內並無明確地提及任何

個人、團體或組織的名稱，因此該五集節目內的有關批評並無損害任何特定個

人或組織的聲譽的情況；  

 

 提供適當機會作回應  

(g) 該節目在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前，並沒有告知觀看該節目的觀眾任何可供回應

的機會。再者，該提供於亞視網頁討論區的回應渠道並不恰當，因為即使未能

在同一節目內給予其他人回應的機會，亦至少應該在同一平台(即在電視)，給予

同一批觀眾提供回應渠道。有鑒於此，亞視未能遵守《電視節目守則》第 9 章

17(c)段所規定，在該五集節目應提供適當機會以便其他人可以回應； 

 

欠缺多方面意見 

(h) 儘管亞視的陳述指出，該節目早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已就有關議題表達不同的意

見，但在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至七日這連續五天播出的五集節目中所發表的意

見都是類似的，即指控某些政客操縱反國民教育示威以便在 2012 年立法會選舉

中爭取支持，並指學民思潮只是有關政客的棋子，以及宣稱支持示威的人士不

能接受反對意見； 

 

(i) 亞視亦呈述，指在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至十三日所播放的「把酒當歌」節目已

反映了有關反國民教育示威的多方面意見。通訊局知悉該四集的「把酒當歌」

節目，雖然以「國教辯論及選後分析」為論題，討論重點實為選舉策略。而最

重要的是，有關反國民教育示威已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九日結束，故在示威後播

放有關意見並不能被接受為亞視已注意到需要在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至七日播

放的五集節目中，盡量讓多方面意見得以表達的規定； 

 

(j) 由於不同的意見只發表於亞視網站討論區而非以電視廣播形式發表，亞視並不

能被視為已遵守了《電視節目守則》第 9 章 17(d)段的規定，即盡量讓多方面意

見在該五集節目中得以表達； 

  

選舉廣告或違反選舉條例 

(k) 有關選舉的投訴已轉交相關執法機關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處理。根據選

管會所示，並無證據顯示該五集節目有違反其規管範圍內的選舉規例或指引； 



 

 政治廣告及政治議程 

(l) 該五集節目批評反國民教育示威，並沒有增進任何政治人物、團體、組織或黨

派的利益的效果。因此不應被視為屬於政治性質的廣告宣傳，至於有關政治議

程的指控，則不屬通訊局的管轄範圍。 

 

裁決 

考慮過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及《電視節目守則》的條文，通訊局決定有關內容失實誤

導、該五集節目沒有提供適當機會給其他人作回應，以及未有就有關爭議性議題讓多

方面意見得以表達的投訴成立，須向亞視發出警告，促請它嚴格遵守《電視節目守則》

第 9 章第 1A、17(b)、17(c)和 17(d)段的條文。 

 

通訊局在作出裁決時，明白公眾十分關注該五集節目的表達手法，因為有關手法令觀

眾強烈認為這是一個發表亞視就國民教育事件立場的電視台評論，而所表達的意見是

一面倒和偏頗的。通訊局極為重視言論自由，同時尊重持牌機構在節目製作方面的編

輯自主。由於該五集節目勉強被視為「個人意見節目」，所以新聞或其他真實題材節

目必須恰當地持平這項規定並不適用於該五集節目。 

 

另一方面，由於亞視持有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容許其使用屬珍貴公眾資源的

頻譜提供廣播服務，因此它所提供的電視節目服務必須切合巿民的期望。通訊局在考

慮有關投訴時，一直嚴格遵照《電視節目守則》的相關條文及顧及公平對待各方及保

障言論自由的需要。但通訊局知道公眾十分關注持牌機構以「個人意見節目」形式在

節目中表達持牌機構的意見，因此，通訊局會盡快檢討《電視節目守則》的相關部分，

以回應公眾的關注。 

 

 


